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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114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年6月25日（星期三）上午9時 

地點：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B1（天悅婚宴會館）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委託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共計151,008,293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股數92,851,861股），占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180,537,453股中有表決權股份178,009,590

股之84.83％。 

出席董事計有：陳何家、吳昕東、詹光宇、黃榮群、黃昆宗、吳欣儒、陳吳惠純、莊鴻文、

翁正成、吳延君、曹東發、羅馬可、林伯峰、李振隆、李小怡，計15人。 

出席獨立董事計有：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李清國、許淑萍，計2人。 

列席：法律顧問鄭洋一律師、鍾毓理律師、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柯俊輝會計師、 

王麗燕會計師 

主席：陳董事長何家 紀錄：萬德音 

一、宣布開會： 

議事組報告至9時正，出席股份總數151,007,293股，占有表決權股份178,009,590股之

84.83％，已達法定開會股數，主席依法宣布本(114)年股東常會正式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民國113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一。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民國113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察。詳如附件二。 

  (三)民國113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5頁，敬請 鑒察。 

  (四)民國113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第6頁，敬請 鑒察。 

以上報告事項，全體出席股東均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謹提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228條規定辦理。 

二、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完成審

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並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柯俊輝、王麗燕會計師查核完竣，詳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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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1,008,293 權。表決結果：承認權數

150,934,92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819,743 權），反對權數 14,72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4,726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58,64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7,392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5％，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謹提民國 113 年度盈餘分派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13 年盈餘分配，業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檢附盈餘

分派表詳如下表，茲依法提請 承認。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1,008,293 權。表決結果：承認權數

150,933,85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818,676 權），反對權數 15,79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790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58,65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7,395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5％，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敬請 公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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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配合本公司兼營其他事業項目及金管會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上市及

上櫃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

之相關事項，爰修正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詳如附件三。 

三、本案經提本(20)屆第 4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後，茲依法提請 公決。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1,008,293 權。表決結果：承認權數

150,930,526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815,349 權），反對權數 15,973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5,973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61,79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0,539 權）。承認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4％，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解除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第 20 屆法人董事改派後，因股權結構關係，會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

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任董事之行為者，在無損及本公司之利益前提下，

爰請同意解除渠等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限制。名冊詳如下表。 

三、本案經提本(20)屆第 5次董事會審議通過後，茲依法提請公決。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報請解除競業禁止名冊 

 
本公司董事 

(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代表人) 

擔任與本公司營業範圍 

類同公司名稱職務 
備考 

1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表人：曹東發 

欣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代表人：羅馬可 

欣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為 151,008,293 權。表決結果：贊成權數

150,926,39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92,811,221 權），反對權數 20,215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0,215 權），無效票 0 權，棄權/未投票 61,680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0,425 權）。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

99.94％，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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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由：補選獨立董事案。 

說明： 

一、本公司獨立董事郭欽銘先生於本(114)年 4 月 5 日辭世，所遺席位擬於本(114)年股東常

會辦理補選獨立董事 1 席。 

二、依本公司章程第 15 條規定，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資格條件業經

本(20)屆第 5次董事會議通過，候選人名單詳如下表。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提名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持股數(股) 

是否已連續

擔任三屆獨

立董事 

任慶宗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企

業管理博士 

 

經歷： 

國防管理教育訓練中心

主任 

國防委外暨合約管理研

究中心召集人 

國防武獲政策諮詢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全球商

務學程副教授 
0 否 

三、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任期三年。本次補選任期截止日與本(20)屆各董事同(任

期自民國 114 年 6 月 25 日至民國 116 年 6 月 20 日止)。 

四、本公司依「董事選舉辦法」辦理選舉事宜，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 

選舉結果：補選獨立董事當選人為任慶宗先生，得票權數為 150,783,398 權。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上午 9時 30 分全部議程完畢，主席宣布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主席：陳何家                               紀錄：萬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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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壹、業務計畫概況： 

    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運收入目標為 18 億 6,623 萬餘元，稅前盈餘目標為 2 億

2,000 萬餘元，在全體同仁齊心努力下，確依營運計畫認真執行，有效順遂年度營運計

畫推動，營收及稅前盈餘均已超越年度計畫目標。 

貳、營運計畫實施成效： 

  一、營運計畫： 

    （一）推廣目標： 

          113 年度推廣目標裝置費戶預定為4,400 戶，除辦理年度計畫延伸案外，兼顧現有管

線地區補密，計完成裝置費戶 4,753 戶，達成率 108.02％，較上（112）年增加 25

戶。 

    （二）營運收入： 

          113 年度預定為18億 6,623 萬餘元，實際收入為19億 7,287 萬餘元，達成率105.71

％，較上（112）年增加6,042 萬餘元，母子公司合併營業收入為19 億 9,272 萬餘

元。 

    （三）稅前盈餘： 

          113 年度預定為 2億 2,000 萬餘元，實際盈餘為 4億 6,125 萬餘元，達成率 209.66

％，較上（112）年增加 4,963 萬餘元，母子公司合併稅前盈餘為 4億 6,790 萬餘

元。 

    （四）購氣量： 

          113 年度購氣量 1 億 0,904 萬 7,252 立方公尺，較上（112）年度 1 億 1,008 萬

1,412 立方公尺，減少 103 萬 4,160 立方公尺，購氣減少 0.95％。 

    （五）售氣量： 

          113 年度實際售氣量為1億 0,915 萬 3,624 立方公尺，較上（112）年度1億 1,052

萬 3,724 立方公尺，減少 137 萬 100 立方公尺，售氣減少 1.26％。 

以上統計如附表一。 

    （六）氣費繳納服務： 

用戶氣費繳納至 113 年底止，已約定郵局及金融機構可代繳氣費者計有 52 家，

代繳氣費戶累計達 16 萬 5,421 戶，占總用戶 44.29％；委託超商代收氣費商

店 5家，代收有 84 萬 8,234 戶次；另委由網路 3家及電子支付 13 家代收，累

計達 26 萬 9,562 戶次；並約定有銀行 13 家，可供用戶利用信用卡定期代（扣）

繳氣費。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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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達節能減碳永續經營之目的，111 年 2 月完成「電子單據」建置，並發起

各項推廣活動，截至 113 年底止，申請用戶數計 2萬 7,161 戶。 

    （七）計量表更換： 

          計量表更換作業，113 年度目標為 2 萬 7,000 戶，實際完成 2萬 4,847 戶（微電腦

表1萬 9,908 戶、機械表4,939 戶），換表率為92.03％。 

    （八）補密戶數： 

          113 年度既有管線補密推廣累計 972 戶，占全年推廣戶 4,753 戶之 20.45％。 

（九）管線延伸計畫成效檢討： 

          113 年度管線延伸計畫案，係經第 19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通過辦理 26 案，預算為

4,661 萬元，預計裝置戶為 3,653 戶；全年共計完成 28 案，較預定計畫增加 2案，

總工程費 8,142 萬 9,856 元，支出費用較原預算增加 3,481 萬 9,856 元。已繳裝

置費戶全年合計 3,781 戶，達成率 103.50％。 

其中雙和地區為 12 案，工程預算為 1,599 萬元；預計裝置戶 1,428 戶，已繳裝置

費戶 1,713 戶，達成率為 119.96％。實際完成 11 案，工程費 4,041 萬 3,860 元。

另新店、文山、深坑地區為 14 案，工程預算為 3,062 萬元；預計裝置戶 2,225 戶，

已繳裝置費戶 2,068 戶，達成率為 92.94％。實際完成 17 案，工程費 4,101 萬

5,996 元。詳如附表二。 

    （十）用戶管線定期檢查： 

依天然氣事業法第 48 條規定，以每 2年分區逐月循環檢查方式辦理，確保用

戶供氣安全。另按新北市政府規定：用戶管線裝置 35 年以上且前次檢查不合

格者、連續 2次未定檢及天然氣表內管線腐蝕或遭包覆，經開立改善通知單尚

未改善者，定檢頻率將由 2年 1次調整為 1年 1次，強化供氣安全。 

113 年度預定檢查 18 萬 3,822 戶，實際完成 15 萬 2,280 戶，定檢率 82.84％，

合乎主管機關規定。惟對於仍未受檢用戶，將持續執行補檢作業。 

二、固定資產改良： 

      113 年度預定汰換管線 8,850 公尺，實際抽換更新管線 11,151.5 公尺；為強化供氣管

網耐震能力，自 106 年起逐步將鑄鐵管更新為 PE 管，113 年度計埋設 3,717 公尺；另配

合地方公共建設污水工程、捷運工程需要更新管線計 4,562.5 公尺，共計支出維護費

8,255 萬 6,695 元，以確保供輸氣設施之安全無虞。 

三、未來展望： 

      為健全本公司風險控制及管理，並強化董事會功能，113 年董事會通過授權審計委員

會督導風險管理，以確保公司穩定運營和長期發展。本公司將持續關注於風險因應與管

控，強化從業人員具有風險意識，並將風險控管概念落實於日常業管工作中，形塑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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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企業風險管理文化。 

      面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境衝擊，我們將循永續經營規劃期程推動並致力於環境保

護，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保障客戶福利、穩固企業與員工關係良好之氛圍，強化企業永

續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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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運業績統計表 
 

項目 累計至 112 年底 113 年當年 歷年累計 備註 

申請戶數 40 萬 9,200 戶 5,128 戶 41 萬 4,328 戶  

繳裝置費戶 39 萬 8,479 戶 4,753 戶 40 萬 3,232 戶  

供氣戶數 36 萬 9,573 戶 5,470 戶 37 萬 5,043 戶  

計費戶數 36 萬 8,578 戶 4,956 戶 37 萬 3,534 戶  

售氣度數 
1 億 1,052 萬

3,724 立方公尺 

1 億 915 萬 3,624

立方公尺 
  

營業收入  
19 億 7,287 萬

3,142 元 
  

 



9 

 

附表二 

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管線延伸工程統計表 

地 區 

年度計畫 實際執行 
預計裝置

戶數 

已繳裝置

費戶數 

達成率

(％) 延伸

案 

工程概算 

（元） 

延伸

案 

工程結算 

（元） 

中 和 

永 和 
12 15,990,000 11 40,413,860 1,428 1,713 119.96 

新 店 

文 山 

深 坑 

14 30,620,000 17 41,015,996 2,225 2,068 92.94 

合 計 26 46,610,000 28 81,429,856 3,653 3,781 103.5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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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下： 

一、D201011 公用天然氣事業 

二、CR01010 瓦斯器材及其零件製造業 

三、E502010 燃料導管安裝工程業 

四、JE01010 租賃業 

五、B10201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六、E603130 燃氣熱水器承裝業 

七、D401010 熱能供應業 

八、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九、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十、F401181 度量衡器輸入業 

十一、F213050 度量衡器零售業 

十二、F113060 度量衡器批發業 

十三、ID01010 度量衡器證明業 

十四、D101050 汽電共生業 

十五、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

裝設品批發業 

十六、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

裝設品零售業 

十七、E801070 廚具、衛浴設備安裝工

程業 

十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九、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十、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廿一、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下： 

一、D201011 公用天然氣事業 

二、CR01010 瓦斯器材及其零件製造業 

三、E502010 燃料導管安裝工程業 

四、JE01010 租賃業 

五、B10201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六、E603130 燃氣熱水器承裝業 

七、D401010 熱能供應業 

八、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九、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十、F401181 度量衡器輸入業 

十一、F213050 度量衡器零售業 

十二、F113060 度量衡器批發業 

十三、ID01010 度量衡器證明業 

十四、D101050 汽電共生業 

十五、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

裝設品批發業 

十六、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

裝設品零售業 

十七、E801070 廚具、衛浴設備安裝工

程業 

十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十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

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新增業務範圍。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 

分之二．二為員工酬勞，其數額中應

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十三為基層員

工分派酬勞，員工酬勞得以由董事會

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

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第三十三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 

分之二．二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

議以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

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董

事會決議提撥上限百分之二．二為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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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額，由

董事會決議提撥上限百分之二．二為

董事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

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再依第一項比例提撥員工

酬勞及董事酬勞。 

事酬勞。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

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

勞及董事酬勞。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年三月廿五

日。 

第二至四十二項略。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六

月廿五日。 

自股東常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年三月廿五

日。 

第二至四十二項略。 

 

 

自股東常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增列本次修正日期。 

 

 

 


